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84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县财政局县卫生局关于永嘉县农村妇女 

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县财政局、卫生局关于《永嘉县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

缺陷项目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

 

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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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
项目实施方案 

县财政局    县卫生局 

（二○一○年六月十三日） 

 

为加大出生缺陷干预工作，降低我县神经管缺陷发生率，提高

出生人口素质，根据《卫生部关于印发〈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

项目管理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卫妇社发〔2009〕60号）和《浙江省卫

生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

缺陷项目管理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卫发〔2009〕254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决定从2010年开始，对全县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实施增补

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。 

  一、项目目标 

对目标人群采取有效干预措施，降低神经管缺陷发生。2010－

2011年,对全县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实施增补叶酸。目标人群增补

叶酸知识知晓率达到90％，叶酸服用率达到90%，叶酸服用依从率

达到70%。其中，2010年,对全县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实施增补叶酸，

目标人群增补叶酸知识知晓率达到70％，叶酸服用率达到70%，叶

酸服用依从率达到40%。 

二、项目对象 

全县准备怀孕和孕早期的农村妇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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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内容 

为准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实施增补叶酸，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

个月服用，预防神经管缺陷等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领导 

县卫生部门负责制订项目方案、提出工作目标和要求，组织、

协调、管理与实施，对各乡镇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，了解

情况，定期向市卫生局报告项目相关数据。研究、探讨项目执行工

作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。 

县妇联和计生部门协助做好叶酸发放的宣传动员工作，向受益

对象提供信息，发放宣传资料等。 

县妇幼保健院为指定项目管理工作机构，应有专人负责项目管

理工作，包括健康教育、人员培训、药品管理和发放、信息收集整

理、上报和监督指导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叶酸招标采购 

  在省政府指定的药品中标企业中选择两家单位，经优选后确定

一家进行采购。所购叶酸必须符合国药准字号、剂型为0.4毫克叶

酸片、生产厂家必须具备GMP资质和所购叶酸片需提供保险服务。

叶酸的配送由中标的生产企业负责委托的2－3家具有一定规模和

现代物流能力的药品配送企业负责，直接配送到县妇幼保健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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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叶酸的组织分发 

1.相关职责。 

（1）县卫生部门应结合婚前保健、孕前保健、孕期保健、计

划生育等多种途径，落实叶酸发放情况和管理督导。 

（2）县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叶酸发放和管理所需的经费并确保

及时到位。 

（3）县妇幼保健院承担叶酸订购、经费收支和叶酸发放工作。

每季度向叶酸供应单位提供叶酸需求量，同时支付相应数量的叶酸

费用。并负责汇总、统计有关叶酸发放、服用和高危待孕妇女等信

息 。 

（4）各乡镇卫生院按月向县妇幼保健院领取叶酸计划量。并

负责将叶酸分发到各村卫生室、各乡镇计生服务站或责任医生，指

导村卫生室、计生服务站或责任医生规范科学分发，并对分发和管

理进行监督。同时，乡镇卫生院负责辖区内高危待孕妇女及未设立

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准备怀孕妇女的叶酸分发和

管理。 

（5）社区责任医生负责了解本辖区育龄妇女的孕育状况，负

责本辖区准备怀孕的妇女的叶酸分发和随访管理工作，完成有关叶

酸分发和服用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和上报给当地妇幼保健人员；及时

报告当地妇幼保健人员本辖区高危待孕妇女信息；并负责其服用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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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的随访、监督和登记。 

2.准备怀孕妇女的叶酸发放、登记和随访流程。 

（1）社区责任医生收集辖区内准备怀孕的妇女信息，确定分

发对象，入户通知其领取叶酸片，进行健康教育，并签订知情同意

书,使服药对象正确了解相关知识，提高叶酸服用率和依从率。社

区责任医生应保存准备怀孕的妇女已签订的知情同意书备查。 

按每人每天1片（0.4毫克）发放，保证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

个月服用量。分发对象每次领取1-3个月的量，社区责任医生对领

取叶酸的妇女进行登记，记录领取叶酸的时间、量以及妇女相关信

息。 

社区责任医生对领取叶酸的妇女进行随访，每月至少一次，督

促妇女按时服用，并请妇女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的叶酸服用

情况进行登记。 

如果妇女服用叶酸6个月未怀孕，应在医生指导下自行购买继

续增补叶酸。 

（2）高危待孕妇女叶酸的分发、登记和随访。 

高危待孕妇女是指准备怀孕的妇女中，既往生育过神经管缺陷

胎儿或服用抗癫痫药者。 

乡镇卫生院的妇幼保健人员根据既往高危孕产妇管理记录以

及各村上报的信息，对既往生育神经管缺陷胎儿或服用抗癫痫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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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危待孕妇女进行登记。通知待孕妇女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领取叶酸片，进行健康教育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并保存备查。 

乡镇卫生院的妇幼保健人员按每人每天服用4毫克剂量向高危

待孕妇女分发叶酸，保证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服用量。对领取

叶酸的高危待孕妇女进行登记，记录领取叶酸的时间、量以及待孕

妇女相关信息，每月进行随访。 

乡镇卫生院的妇幼保健人员将领取叶酸的高危待孕妇女名单

通知所在村社区责任医生，社区责任医生应每1－2周督促待孕妇女

按时服用，并请待孕妇女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叶酸服用情况

进行登记，整理后交给乡镇妇幼人员。 

（四）信息报送 

社区责任医生负责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的收集、整理，信息统

计时间为上月的26日到本月的25日，责任医生每月向乡镇卫生院上

报当月辖区内待孕妇女叶酸服用量和随访记录，由乡镇卫生院汇总

后每月27日前上报县妇幼保健院，县妇幼保健院每月30日前向市级

上报。 

五、经费保障与管理 

（一）实施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所需资金由县财政预

算专项安排,安排标准为每位准备怀孕的当地户籍的农村妇女27

元。县财政按实际服用例数，年终一次性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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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或改变专项资金的性

质和用途，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。 

（三）规范项目资金支出范围、支出标准和审批程序，加强财

务和会计核算，做好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同时接受上级部门组织

的资金检查。 

六、监督管理 

  （一）县卫生部门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和效果评估。根据

项目的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合理安排项目进度，加强对项目实施、

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。 

（二）县卫生部门必须加强项目的组织领导与管理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相关规定，落实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责

任，逐级分发药品。要确保科学规范发放，严禁发放过期药品，严

禁在发放过程中收取费用、搭车售药等行为。 

 

 附件：1.自愿接受服用叶酸片预防神经管畸形知情同意书 

2.浙江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叶酸

发放和服用情况一栏表 

3.浙江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叶酸

发放和服用情况汇总表 

4.浙江省农村妇女口服叶酸记录单 

- 7 - 



附件1 

自愿接受服用叶酸片预防神经管畸形知情 

同意书 

 

通过与实施者认真地交流和讨论，经医生的宣教，我知道出生

缺陷是导致婴儿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，严重影响出生人口素质，

给个人、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。 

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，孕妇体内叶酸缺乏，是造成神经管畸形

的重要原因。神经管畸形主要是指包括无脑畸形、脊柱裂和脑膨出

等一类畸形，是造成孕妇流产、死胎、死产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也是

造成婴幼儿患者终身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

为此，政府给老百姓办实事，免费为农村已婚待孕妇女从孕前

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增补叶酸片，预防神经管畸形的发生风险。 

我知道叶酸片预防神经管畸形的服用方法是：在怀孕前3个月

开始至怀孕早期3个月内，每天服用0.4毫克/片(高危待孕妇女每天

服用4毫克)。 

同时，我也知道，服用叶酸片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：偶见过敏

反应，很少发生中毒现象。有些妇女长期服用叶酸后可出现厌食、

恶心、腹胀等胃肠道症状。叶酸与维生素C同服，可能抑制叶酸在

胃肠中的吸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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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理解政府为老百姓做的这一实事是在我自愿的基础上参加

的，我有权拒绝参加接受服用叶酸片。但是我一旦参与了服用叶酸

片，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服用。 

我已仔细阅读以上有关说明，我已了解了孕前及孕早期口服叶

酸的目的和意义,孕妇叶酸的缺乏会导致胎儿神经管畸形、唇腭裂

及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的发生。已知道出生缺陷的有关知识以及预

防神经管畸形的方法和服用叶酸片的注意事项等。我也知道服用叶

酸片只能是预防和降低神经管畸形的发生风险，并不是一定不发生

神经管畸形等出生缺陷。经过充分时间的考虑，我自愿接受服用叶

酸片预防神经管畸形。 

 

    实施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用者签名: 

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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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浙江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

项目叶酸发放和服用情况一栏表 

_____ 市_______区(县)________街道(乡镇) 

准备怀孕妇女 高危待孕妇女 序
号 姓名 身份证号 

已领药 按时服药 已领药 按时服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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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浙江省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
项目叶酸发放和服用情况汇总表 

 

准备怀孕妇女 高危待孕妇女 
市、县名 

人数 
领药
人数 

按时服药人数
(每日0.4毫克) 

人数 
领药
人数 

按时服药人数
(每日4毫克)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合计             

 

填报单位:_________单位负责人:________填报人:________填报时间:____年___月___日 

 

填报说明: 

1.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向市级妇幼保健机构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汇总上报上一季度本  

县区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； 

2.市级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向省妇幼保健院每季度第一个月20日前汇总上报上一季度本市  

叶酸发放和服用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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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4   

浙江省农村妇女口服叶酸记录单(第    月) 

 

姓名：________  年龄:______   地址:_________  联系电话:__________ 

日期 服用  日期 服用 日期 服用 日期 服用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

注:1.服药人填写本单,服药填“√”，未服药填“×”。 

2.服药人在每次领药时，将本单交还发药单位，领取下次药量。 

3.发药单位在服药人怀孕3个月后，将该孕妇所有记录单交建《孕产妇保健册》单位

保管。 

4.建册单位在该孕妇妊娠结束后,本记录单与《孕产妇保健册》一起保存。 

4.建册单位在该孕妇妊娠结束后,本记录单与《孕产妇保健册》一起保存。 

 

 

 

- 12 -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卫生  叶酸△  方案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 

检察院，县武警中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0 年 6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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